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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向乙人壽保險公司投保醫療費用保險。某日，甲與其未成年之子丙

過馬路，甲率先通過，丙在後卻因丁開車違規幾乎被撞及。甲見狀衝

回路中以身護子，結果甲與丙分別受傷。甲向乙請求理賠，乙以此肇

因於甲之故意行為故拒絕理賠。請問是否有理由？（25 分）

二、何謂再保險？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得否於保險契約約定，得向再

保險人直接請求理賠？又於保險代位法律關係中，保險人得對第三人

代位求償之金額，是否應該扣除再保險理賠？（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1305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有關個人執業公證人向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時，應檢附教育訓練證明之敘述，何者正確？

應檢附最近 2 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之在職教育訓練證明

取得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已 2 年以上者，得檢附已取得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及申請換發執業

證照前 2 年內參加在職教育訓練達 32 小時以上之證明

個人執業公證人，應於申請執行業務前 2 年內參加職前教育訓練達 24 小時以上，並經測驗

及格

曾領有公證人執業證照並執業有案者申請辦理許可登記時，得檢附申請換發執業證照前 2 年

內參加在職教育訓練達 24 小時以上之證明

2 下列有關公證人公司任用公證人執行工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證人公司應任用公證人至少二人擔任簽署工作，向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每一公證人

不得同時為二家以上公司擔任簽署工作

公證人同時具備一般保險公證人及海事保險公證人資格者，得同時申領一般保險公證人及

海事保險公證人執業證照

公證人公司所任用之公證人終止執行簽署工作，公證人公司應於所任用之公證人離職後 7
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繳銷執業證照，及向所屬公證商業同業公會報備

公證人公司增加任用或變更公證人，而該公證人已領有執業證照者，公證人公司應於增加

任用或變更公證人後 15 日內向所屬公證商業同業公會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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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關於保險公證人資格之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技師考試及格證明文件，並執行業務 5 年以上者。但僅得執行與

其本業有關之公證人業務

曾任總噸位 1 萬噸以上船舶船長 5 年以上者。但僅得執行海事公證人業務

領有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外國海事公證人執業證照或證明文件者。但僅得執行海事公證人業務

曾領有公證人執業證照，並執行業務 5 年以上者。但限於執行同類業務

4 下列關於保險公證人執行業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非經委任人書面同意，公證人執行業務時不得複委託他公證人執行之

公證人執行公證業務，應保存公證報告至少 3 年，備主管機關查核

公證人必須經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且加入公證商業同業公會領有會員證，始得申領執業證

照經營或執行業務

公證人不得將其固定之營業所在地設於保險業總公司內

5 外國公證人機構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最近 3 年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經我國主管機關證明者

外國公證人公司其本公司應自許可日起 6 個月內，依規定匯入營業所用資金，依法向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認許及分公司設立之登記

外國公證人公司其本公司應依其營業計畫書專撥每一分公司營業所用之資金，其金額不得

低於新臺幣 300 萬元

外國公證人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經營業務者，應任用領有中華民國公證人同類

執業證照之人至少一人執行業務

6 人身保險契約中屬死亡或失能之保險金部分，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預先洽訂信託契

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保險業擔任該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其中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該信託契約之

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且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

由保險業擔任該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以同一人為限，該信託契約之

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且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

信託給付屬本金或利息部分，均視為保險給付，信託業依信託業法規定擔任保險金信託之

受託人，且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與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同一人，並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者，其信託給付屬本金或利息部分，亦同

信託給付屬利息部分，視為保險給付，信託業依信託業法規定擔任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

且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與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同一人，並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

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者，其信託給付屬利息部分，亦同

7 保險業對不動產之投資，以所投資不動產即時利用並有收益者為限；其投資總額，除自用不

動產外，不得超過其資金多少比例？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三十

8 下列有關保險業經營業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合作社簽訂之保險契約，以參加保單紅利者為限

保險公司之股票，不得為記名式

保險公司違反保險法令經營業務，致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時，其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

經理及負責決定該項業務之經理，對公司之債權人應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保險合作社於社員出社時，其現存財產不足抵償債務，出社之社員仍負擔出社前應負之責任

9 下列敘述，何者非屬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情形？

傷害保險之被保險人因行竊從高樓墜下所致傷害

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因貪圖方便闖越平交道而遭火車撞擊致死

人壽保險之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實施墮胎手術所致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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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而停止效力之人壽保險契約，有下列何種情形時，會恢復該契約之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 6 個月內清償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後，自清

償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 6 個月後清償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後，自清

償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 6 個月後申請恢復效力，保險人於要保人申請恢復效力之日起 5 日

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保險人於收到要保人提供之可保證明後第 20 日，

為拒絕之表示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 6 個月內申請恢復效力，保險人於要保人申請恢復效力之日起 5 日

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保險人於收到要保人提供之可保證明後第 10 日，

為拒絕之表示

11 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所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效力為何？

無效

保險人核保後即生效

該保險契約尚未生效，須待被保險人滿 15 歲時始生效力

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15 歲時始生效力

12 下列有關責任保險之敘述，何者正確？

責任保險人於第三人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

訂定外，由被保險人負擔之

保險人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參與者，不

受拘束

保險人於第三人由被保險人應負責任事故所致之損失，得先行以賠償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

付被保險人

13 火災保險之保險標的物受部分之損失者，保險人若欲終止保險契約，應於幾日前通知要保人？

 5 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14 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契約，其效力如何？

非由契約雙方當事人之詐欺而訂立之定值保險契約，契約僅於保險標的價值之限度內為有效

非由契約雙方當事人之詐欺而訂立之不定值保險契約，契約僅於保險標的價值之限度內為

有效

契約無效

非由契約雙方當事人之詐欺而訂立契約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

15 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該保險契約之效力為何？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

若為當事人雙方所不知者，契約仍有效

訂約時，僅要保人知危險已發生者，被保險人不受契約之拘束

訂約時，僅被保險人知危險已消滅者，要保人不受契約之拘束

16 保險契約訂立後，倘發生危險增加情事時，保險契約效力如何？

契約仍有效，但保險人得解除契約

契約仍有效，但保險人得提議另定保險費。要保人對於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保險人得解

除契約

契約自危險增加之時起無效

保險人知危險增加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者，即不得以此為由終止契約，亦不得提議另定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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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要保人甲向保險人乙投保汽車竊盜險，甲繳交要保書給乙的同時，亦一併交付全部保險費。

在乙簽發保險單前，甲所投保之汽車遭竊。請問：保險人乙應否負保險之責？

應負保險之責

不需負保險之責，因保險契約尚未成立

不需負保險之責，因危險已發生

保險人乙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其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18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對於賠款金額或給付金額有爭議時，保險人就其已認定賠付或

給付部分，應於何時賠付或給付？

保險契約內未約定者，在賠償金額未確定前，不得請求保險人先行給付

保險契約內無期限規定者，應自證明文件交齊之日起 15 日內先行賠付或給付

保險契約內無期限規定者，應自證明文件交齊之日起 7 日內先行賠付或給付

應待全部賠款金額或給付金額均無爭議時，一次給付

19 保險契約中之條款，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效，但下列何者不在此限？

免除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之義務 限制保險人依保險法所享之權利

加重被保險人之義務 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之義務

20 要保人違反保險法第 64 條所定據實說明義務，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

險人得為如何之主張？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但危險發生後，即不得解除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且無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保險契約無效，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保險人得終止契約，且無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21 要保人對於下列何者有保險利益？

已出嫁獨立生活之女兒

債權人

未登記在同一戶籍，但同住一起迄今已逾 10 年的外祖母

每月定期自要保人受領生活費的外甥

22 要保人甲就其所有之房屋購買房屋火災保險（系爭保險契約），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

1 年。保險契約訂定後 6 個月，甲將該房屋出售並移轉登記予乙，則系爭保險契約之效力為何？

除非系爭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否則系爭保險契約仍有效

系爭保險契約無效

保險人得解除系爭保險契約

系爭保險契約效力自甲移轉所有權登記時終止

23 火災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非因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而完全滅失時，保險契約之效力

為何？

保險契約即為終止。自終止事故發生之日起，其已交付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人應返還之

保險契約即為終止。已收受之保險費，不論是否到期，保險人無需返還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保險人無需返還已收受之保險費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已收受之未到期保險費，保險人得按短期保險費之規定扣除保險契約

有效期間之保險費後返還之

24 下列關於人壽保險停效之說明，何者錯誤？

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 30 日仍不交付時，

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

催告及通知應送達於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

保險費經催告後，應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交付之

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保險人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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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火災保險損失之估計，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事由而遲延者，應自被保險人交出損失清單幾個

月後加給利息？另損失清單交出幾個月後損失尚未完全估定者，被保險人得請求先行交付其

所應得之最低賠償金額？

 1 個月；2 個月  1 個月；3 個月  2 個月；2 個月  2 個月；3 個月

26 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應發出催告促繳之。下列關於催告之敘述，何者錯誤？

催告應送達於被保險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

保險費經催告後，應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交付之

保險人應將催告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保險人之

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 30 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

27 有關復效之說明，下列何者為錯誤？①要保人於停效之日起 6 個月後申請恢復效力者，保險

人得於要保人申請恢復效力之日起 15 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 ②復效期限

屆滿後，保險人有終止契約之權 ③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 2 年以上，如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依比例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 ④復效期限不得低於 2 年，並不得遲

於保險期間之屆滿日

①②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①③

28 下列何者非屬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其資金得運用之範圍？

購置不動產 銀行存款 金融債券 短期票券

29 下列關於要保人終止人身保險契約，保險人應償付解約金之說明，何者錯誤？

於人壽、健康、傷害或年金保險均有適用

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

限於保險費已付足 1 年以上者

償付解約金之條件及金額，應於保險契約載明

30 國內目前有保險公司承保「藝術品綜合保險」，關於此種保險的法律性質，下列何者錯誤？

為定值保險

為其他財產保險

保險標的物受部分之損失，經賠償或回復原狀後，保險契約繼續有效

保險標的物受部分之損失，經賠償或回復原狀後，與原保險情況有異時，保險人得終止契約

31 以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善意訂立數個保險契約，其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

之價值者，要保人得否依超過部分，要求返還保險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金額及保險費，均應按照保險標的之價值比例減少，故不分危險發生前或後，要保人

得要求比例返還保險費

在危險發生後，要保人得要求比例返還保險費

不分危險發生前或後，要保人得要求就超過部分返還保險費

在危險發生前，要保人得要求比例返還保險費

32 下列關於保險人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人對於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之過失或故意所致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保險人對於因履行道德上之義務所致之損害，除契約有相反之訂定外，應負賠償責任

於責任保險，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險人負擔

於健康保險，保險人於訂立保險契約前，對於被保險人得施以健康檢查。檢查之費用，由

被保險人負擔

33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此種保險契約所生之權

利，自何時起算？

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自第三人請求之日起算 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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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甲向乙人壽保險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投保意外失能險，但隱匿其真實年齡。某日甲出車

禍，經鑑定符合失能條件，向乙公司請求保險金給付時，乙公司查出甲短報真實年齡。試由

題旨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被保險人年齡不實，而其真實年齡已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齡限度者，其契約無效，保險

人應退還所繳保險費

因被保險人年齡不實，致所付之保險費少於應付數額者，要保人得按照所付之保險費與被

保險人之真實年齡比例減少保險金額

甲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乙公司得解除契約

乙公司仍應給付保險金額

35 要保人甲：①110 年 1 月 1 日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隱瞞其已罹患末期肝硬化之事實，足以

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 ②111 年 8 月 1 日甲發生車禍死亡，甲的受益人向保險

人申請理賠 ③111 年 8 月 10 日，保險人查出甲當初有不實說明之情事，並於此日發出解除

契約的意思表示。試由題旨情形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

保險人不得解除契約

保險人除得解除契約外，並且無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保險人除得解除契約外，並得主張損害賠償

36 依保險法規定，下列有關保險代位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死亡或生死兩合保險契約之保險人得代位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保險人所得代位之數額為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

保險人就被保險人之損失，係由於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有代位請

求權

保險人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保險標的之價值為限

37 下列情事，何者並非保險契約終止之事由？

保險人破產

保險標的物非因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而完全滅失時

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

危險增加，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

38 關於保險輔助人之敘述：①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

金或報酬之人 ②向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收取費用，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

賠款之理算、洽商，而予證明之人。下列組合何者正確？

①保險代理人，②保險業務員 ①保險經紀人，②保險公證人

①保險代理人，②保險經紀人 ①保險代理人，②保險公證人

39 下列有關火災保險之說明，何者正確？

損失未估定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經保險人同意者，對於保險標的物得加以變更

損失之估計，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失清單交出 2 個月後損失尚未完全估定者，

被保險人得請求先行交付其所應得之最低賠償金額，並加給利息

保險標的物受部分之損失者，保險人與要保人均有終止契約之權，此權利於賠償金額給付

後，經過 1 年不行使而消滅

因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火災保險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應負賠償

之責

40 試比較下列二者之法律效果：①為非本法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代理、經紀或招攬保險業務

者 ②未領有執業證照而經營或執行保險公證人業務者

①②均為行政責任 ①②均為刑事責任

①為刑事責任，②為行政責任 ①為行政責任，②為刑事責任


